

立法院第10屆第3會期黨團協商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110年5月4日（星期二）9時40分至10時4分

地　　點　本院議場3樓會議室

主　　席　游院長錫堃

協商主題　繼續研商「修憲委員會」相關事宜。（時代力量黨團提議）
主席：現在就開始交換意見。請邱委員臣遠發言。

邱委員臣遠：謝謝院長召開修憲委員會相關事宜的協商，雖然說是為了邱委員，但其實現場還有另外一位邱委員，所以是滿重要的。首先，我們民眾黨的態度是認為修憲委員會既然已經成立，我們主張應該儘速開始運作，在本會期結束以前，應該先進行修憲委員會，至少要進行召集委員的選舉，並舉行召集委員會議，務求在三次的召委會議上討論出幾個重點，包括第一，公聽會跟召委輪值的順序及輪值辦法；第二，公聽會召開的形式、期間、地點與討論的議題；第三，修憲委員會開會的時間、地點、修憲提案審查的方式及議程的安排等事項。我們認為唯有先進行程序性的事項安排，才有辦法在第4會期結束前完成修憲提案的審查，所以我們大概針對整個期程做了盤點，認為一個月的時間進行公聽會，另外一個多月的時間進行提案審查，如此才有辦法在明年3月前議決相關修憲的提案。我們民眾黨認為既然修憲委員會已經成立，就應該要有預期的期程開始運作，具體的建議就如我剛剛所述。以上提供大家參考，謝謝。

主席：請邱委員顯智發言。

邱委員顯智：院長、各位同仁。先聲明一下，不是為了邱委員，而是為了國人對修憲的期待，國民黨一而再、再而三的缺席，進行杯葛，我覺得非常不應該，因為現在有關憲法的各黨團、各委員連署提案，加起來的案件很多，確實是需要就修憲委員會的成立、組成，以及將來要如何進行儘速研商、討論，然後案件進來之後，針對有意見的部分，當然大家可以來討論。其實修憲門檻非常高，最後還要經過公投，公民投票要達到九百六十多萬票，有這麼高的門檻，其時程當然必須趕快確定，然後凝聚大家的共識。

主席：請張委員其祿發言。

張委員其祿：謝謝游院長及各位同仁。剛才邱總召已經說明了民眾黨的想法，事實上，修憲這件事在我們第10屆真的是一個歷史的際遇，游錫堃院長一進來立法院就認為這是個重大的工作，也是立法院這一屆最重要的任務之一，但是我們真的覺得滿可惜的，當初好不容易有這樣的推動，目前也累積了52案，有這麼多委員非常盡心盡力的提出這麼多重要的修憲草案，我們當然希望能夠儘速來做這件事。誠如剛剛邱臣遠總召說的，時間也不多了，在這整個過程中，必須要有公聽會，還要有各式各樣的審議，如果沒有辦法在第4會期完成這件事，並在明年3月前提出來，那麼這件事根本就是打假球，我們就跟第8屆一樣，沒有辦法完成這個重要任務。事實上，時程真的非常緊湊，我們也沒有多少時間，這個會期只剩三個禮拜就結束，接著就是下個會期，如果我們在這麼短的時間內還是做不出任何結論，甚至連委員會都還沒有組成，召委也沒有選出，這樣的情況真的讓人很緊張，不免質疑到底我們這次是要玩真的？還是假的？

我們大概只剩下一個會期能夠做這件事，而且這件事的下一階段可能會更困難，因為有很多要磋商的事宜，要四分之三立委同仁的出席還有決議，這是非常困難的，如果明年3月前沒有辦法提出來，那麼這52案就等於是廢紙一張，也都是玩假的，所以我們真的還是要呼籲，不管在朝在野，包括國民黨在內，如果大家也覺得這是重要的事情，就不應該今天沒有出席，我們還是要籲請院長及在朝在野各黨派務必趕快處理。做為小黨，其實我們能做的事情非常有限，我們真的只能期待大黨認真看待這件事情，尤其這也是院長一直認為的歷史任務，我們希望在第10屆真的能夠有點成就。

主席：謝謝張委員，請柯委員發言。

柯委員建銘：聽了剛才幾位委員的發言，首先我要澄清一下，所謂的大黨指的是哪一個大黨？你說大黨要來面對這個問題，其實本黨早就已經面對這個問題，在你們還沒成立以前，我們在立法院就已經修憲了，最主要的破壞者是國民黨，所以講話要精準一點，我們應該在這裡共同譴責國民黨不來參加朝野協商，這樣好不好？

針對修憲，我想這是歷史課題，沒有一個黨可以迴避。現在總共有56個修憲案送進來，真正被退回的有4案，所以剩下52案沒有錯。這可以分為很多種，包括中央政府體制的問題、年齡降低的問題、基本國策及立法院職權的部分，針對這麼多不同面向的議題，各黨都有提出對案。我在這裡要告訴各位的是，本黨由中央黨部成立憲改小組早就已經如火如荼在進行，我本人也擔任召集人。過去針對修憲在立法院歷屆都有提，民進黨談憲改已經談了將近三十年，在第8屆的時候，很遺憾最後因為國民黨不接受18歲公民權而破局，因為這是四分之三的高門檻。在第9屆的時候，雖然沒有修憲，但是本黨對於憲改有一定的立場，所以我們修正考試院組織法，把考試委員減半，並將任期六年改為四年，另外也在監察院成立人權委員會。現在面對這一屆，不要說社會壓力，我想各黨內心應該也知道這是必須處理的問題，甚至包括國民黨，因為要四分之三的關係。

今天即便國民黨不來，我也要在這裡很誠懇的講，大家都知道今天朝野協商要處理這個問題，結果他們跑到外交部去，這真的很不可取，至少也應該要派人來才對。上會期林為洲委員擔任總召時，我還曾經談到五權變成三權也可以考慮，我看國民黨現在大概已經退縮了，他們現在在選舉黨主席，內部的矛盾還很深，到底誰有能力來統合這些意見，我倒是很懷疑。我們也不會等國民黨回應，比較持平的看法是立法院每個會期開議的時候，我們都會朝野協商開議日，包括什麼時候開議、什麼時候總質詢等等，接下來就是各委員會召委選舉，這些都有一定的程序，由院長直接交下來，因為開議日決定以後，就依法定程序一直處理下去，包括各黨參與哪一個委員會的人數及相關比例等等，有的還必須先抽籤，然後選召委出來，之後就開始開會。假如今天國民黨不來，我們就因此而無法進行的話，那麼立法院可以關門了，因為有人杯葛，所以立法院就不用開會，有這樣的道理嗎？我想應該沒有這種道理吧！

現在道理很清楚，不管今天國民黨來或不來，他們都必須面對這個議題，我認為剛才民眾黨和時代力量黨團都講得很好，我們應該開始往前走，各黨對於修憲都有基本觀念因為這個四分之三的高門檻，到底哪個會過、哪個不會過，必須要開公聽會，然後提案、再處理。過去在2004年針對單一選區兩票制修憲的時候也是有數十案，到最後修憲委員會審理的時候沒有辦法併合，最後是由我代表民進黨及當時國民黨的黨鞭曾永權代表國民黨，提一個大家共同減半，可以接受、差不多一樣的案子，逕付二讀來表決這兩案，這兩案是一樣的，這是在高度共識底下完成的。

至未來整個程序要怎麼進行，我們也不必說是摸著石頭過河，但大家心裡都有數，要怎麼進行，當然是要先舉行公聽會，等修憲委員會召委選出來之後就要開始開會，看能不能併案、怎麼表決、有哪些案子，不能說一個18歲公民權被其他案子卡住，然後就什麼都沒有了，看看要如何分項處理，這是未來我們開始要面對的問題。我講了這麼多的意思是說，國民黨不來，我們也是要開會，是不是這樣？他們現在說這個是跟國營事業有關、他們對國營事業董監事的部分有提案，用這個可以卡全部？這個簡直就是恐嚇威脅嘛！兄弟也不是這樣處理的方式，這是一個論證的地方。

我剛才聽了各位的說法，邱臣遠總召講的很有道理，他把時程的概念都講出來了，我也認為最遲在這個會期結束之前，一定要把召委選出來，召委之間可以討論下會期我們要怎麼處理。因為這個案子要抓時間，因為要併2022年，不能走太快，也不能走太慢，大概9個月前要出立法院，所以大概是明年3、4月要出立法院，下會期也因此變成是一個關鍵的時刻，如果下會期講得差不多了，明年3月左右，總質詢先停下來，把它表決出去，差不多就可以接軌。是不是這樣子？我們先決定，月底之前要先成立，召委可以去討論下會期要怎麼分案、舉行公聽會，然後下會期就可以一直處理下去。至於月底前的什麼時候，我們稍後再討論。

主席：請羅委員致政發言。

羅委員致政：院長、各位同仁。其實昨天國民黨發了一個採訪通知，同一個時間，他們要到外交部去踢館，那我們心裡有譜，他們只是在找理由來拖延、甚至杯葛，不過我剛剛聽到消息說他們已經踢完了，我們還是呼籲一下，國民黨離開外交部之後，就儘快回到朝野協商的會場，因為這是很重要的一個開始。我必須要坦白講，火車已經出發了，國民黨不上車是他的事情，但千萬不要擋在火車前面、擋住我們這列修憲列車往前走。國民黨嘴巴說支持修憲，我剛才看了一下，已經付委的52案裡面，國民黨的提案有19案，等於有三分之一的案是他們提出來的，甚至包括他們的江主席、幹事長鄭麗文，還有所謂的未來明日之星蔣萬安等等，這些人都有提案，可是從這幾次的朝野協商看得出來，國民黨都藉故拖延跟杯葛，讓我們不得不懷疑他們是所謂假支持、真杯葛，更重要的是，事實上他們是不希望這個修憲的節奏能夠照著大家的期待、全民的期待在走。所以，院長，我們還是可以等一下，看國民黨有沒有機會回來，我們還是透過這樣的呼籲，希望國民黨儘快回到這個朝野協商會場，如果真的回不來，我覺得我們其他政黨也不應該受到影響，應該繼續討論我們應該討論的相關議題。

主席：謝謝羅委員。繼續請劉委員世芳發言。

劉委員世芳：謝謝院長，真的是非常遺憾，我們今天討論這個案子，國民黨黨團早就知道今天要開這個會，卻沒辦法過來與會。但是根據我們立法院已經成立的修憲委員會，我們民進黨黨團是20席，國民黨黨團14席，這14席的委員他們有若干提案，剛剛書記長羅致政已經跟各位報告過了，所以我們會認為現在現有的是52案，不包括退回程序委員會的部分，以後還會繼續增加。如果根據立法院修憲委員會的組織規程，所有的立法委員應該總共有39人組成修憲委員會，要開會時要推舉的召委是5人，剛剛民眾黨的邱臣遠委員有提到這件事，事實上，每個政黨的黨團都已經推出修憲委員會的召委，這可能還要再商量一下是否確定是這樣。

另外，剛剛有提到要召開公聽會，我看立法院修憲委員會的組織規程裡只有一個是設若干審查小組負責議案的審查，這裡並沒有法定職權上公聽會的部分，所以我會覺得可能我們要關心的，除了在委員會的修憲門檻要有三分之一出席，議決的話要出席委員的二分之一，變成每個政黨的黨團都要能夠有共識才來審查議案，而不是就這五十幾案就夯不隆咚亂審查，我認為還是要有各個黨團自己的提案，這樣會比較有次序性來審查，而不是根據個別委員。

當然，對於國民黨黨團要用什麼樣的態度和方式來面對修憲委員會，我覺得他們並沒有定案，可是還是一樣，就像我們大家認為修憲如果是事關國家名聲及未來國家前途的話，還是要照走。我們很希望按照原來的時程，可以在法定的時間內從立法院的修憲委員會和立法院的院會完成修憲主要的程序，送給全民做公民複決，大概不是一個公投案，是一個複決案，這是高門檻的部分。所以我們還是在此呼籲，國民黨黨團到外交部去開會踢館已經差不多結束、踢完了，我們還有時間，請你們可以回來參加這個很重要、由我們院長主持的修憲委員會若干修憲時程的協商會議，謝謝。

主席：請陳主席發言。

陳委員椒華：我想剛剛的討論都是呼籲趕快來成立修憲委員會正式來開會，在這裡我也是一樣表達這樣的意願及希望。剛剛提到的就是未來成立的修憲委員會有39人，在此也建議召委的部分希望各政黨黨團能夠至少有1名召委的名額。另外，我們知道民間也有一些制憲的聲音，所以在這裡也希望能趕快開會，讓各界的聲音能夠表達，讓立法院的效率能夠被民間看到。

主席：請邱委員發言。

邱委員臣遠：謝謝院長、柯總召、劉委員。剛剛柯總召講得很清楚，基本上民眾黨團的態度也是希望還是要照期程推動，所以我們的態度是同意的。剛剛劉委員講到相關的辦法裡面並沒有明文規定要有公聽會，應該是透過相關的審查機制和小組來進行，我想公聽會還是一個社會溝通的過程……

劉委員世芳：我沒有意見。

邱委員臣遠：我認為這部分還是要進行，其實你剛剛提到的應該是各黨團內部要整理相關的版本和意見，但是修憲委員會基本上都還是要透過連署，民眾黨團基本上會提出的就是黨團的意見，這部分我覺得還好，所以我們希望在這個過程中不管召委的選舉如何，後續大家還是要去整合各政黨的訴求和態度、看法，讓這次修憲可以更加完整，謝謝。

主席：因為邱總召有事，現在時間加快。

柯委員建銘：有關要怎麼選召委有一定的辦法，沒有那種一黨一個，這個已經很清楚了，公聽會當然會開啦！時間定一下，看何時之前要選出來，先講一下。

邱委員顯智：我建議是不是520以前？因為5月底會期可能就結束了。

柯委員建銘：5月17日（星期一），好不好？這只是投票而已，不影響所有的委員會運作。

主席：好啊！

柯委員建銘：不然就5月18日（星期二）？但這樣要動員，比較麻煩，5月17日好了？

主席：我們有沒有什麼困難？

林秘書長志嘉：沒有問題。

柯委員建銘：有沒有會議室？有吧？

林秘書長志嘉：802會議室。

劉委員世芳：請願接待室可以嗎？

主席：太小了。

柯委員建銘：沒關係，這個給……

邱委員顯智：給議事處去處理。

林秘書長志嘉：日期訂好我們就規劃。

柯委員建銘：5月17日啦，通知一下，大家來投票，國民黨不來還……

邱委員顯智：好，5月17日，要投我們一票！

主席：好，就決定5月17日，還有什麼事情是今天就要決定的？

劉委員世芳：5月17日的投票時間到什麼時候截止？

邱委員臣遠：5月17日是直接投票嗎？

柯委員建銘：我們今天決定時間之後，他們到時候還會發開會通知，後面的事情讓他們去處理，時間、地點讓他們去處理。

林秘書長志嘉：修憲委員會的幕僚作業會通知大家。

主席：我唸一下協商結論。「立法院黨團協商結論

時　　間：110年5月4日（星期二）上午9時30分

地　　點：議場三樓會議室

決定事項：

一、各黨團同意定於5月17日（星期一）舉行立法院第10屆修憲委員會第1次全體委員會議。」如果沒有問題就簽名，要走的人可以先簽名。

柯委員建銘：程序會照走，不可能他不簽名，我們就不能開會，不能選舉。請把結論送給國民黨，拜託他們簽一下，林志嘉秘書長會處理，我相信你。

主席：今天的協商會議到此結束，謝謝大家。散會。

散會（10時4分）


